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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租赁住房政策：基本模式、政策转型及其借鉴意义 

 

 

[摘要] 本文对比了美国、英国及中国香港地区的公共租赁住房政策的目标定位、管理体系、

资金保障、分配机制等，总结了国际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基本模式、经验教训以及最新发展趋

势，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廉租住房建设和管理模式的借鉴意义，认为应当注重发挥非营利

性机构在廉租住房管理中的作用，设计与租户支付能力匹配的租金机制，严格资格审查和准

入制度，同时通过设置灵活的退出机制和合理的选址与规划，防止贫困集中和居住隔离。 

[关键词] 公共租赁住房 国际经验 政策转型  廉租住房  中国 

 

Public Rental Housing Policy: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public rental housing programs in the US, UK, and Hong Kong, 

focusing on policy goals, financing, management, and allocation mechanisms, as well as their 

major lessons and recent policy transformation.  We then discuss implications of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for China’s Cheap Rental Housing Program. We suggested possible 

ways to improve this program, including: incorporating the rol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public housing management, developing affordability-based rent mechanisms, enforcing eligibility 

examination rules, and reforming exit mechanisms and conducting better site selection and 

planning so as to preventing poverty concentration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public housing 

communities.   

[Key Words]  Public Rental Hous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Policy Transformation, Cheap 

Rental Hous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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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租赁住房政策：基本模式、政策转型及其借鉴意义 

 

1. 引言 

居住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住房首先是一种居民赖以生存的必需品。当存在住房市场失灵，

中低收入家庭无法通过市场手段得到住房时，政府有必要对住房市场进行干预，以解决低收

入住房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快速城市化和住房严重短缺的条件下，政府直接干预住房

建设和供给的公共住房政策是各国和地区普遍采用的住房政策手段，在美国称为公共租赁住

房项目（Public Rental Housing Program），在英国，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公共住房（Council 

Housing），在香港和新加坡则称为公屋或者廉租屋。在不同国家或不同的历史时期，公共租

赁住房的定位、规模和实施方式都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政府直接干预和投资下

建设、由公共部门管理、面向中低收入家庭出租的供给房补贴项目（Katz, 2003: 10），与我

国目前的廉租房实物配租模式最为接近。 

近年以来，我国政府积极完善廉租住房制度建设，推进廉租住房建设和供应。但有学者

指出，中国的廉租房制度仍在资金来源、建设及分配的公平性上存在很多问题（梁绍连等，

2007；焦怡雪等，2008）。从已有文献看，许多学者已经对公共住房政策进行过梳理或回顾

（如：李文斌，2007；郭玉坤等，2007；宋博通，2002；卫欣等，2008；刘朝马，2007；王

松涛等，2008；刘玉亭等，2007）。但是，这些文献或是着眼于单一国家的政策演变，缺乏

对国际经验的横向对比研究；或是对住房保障制度面面俱到，而没有特别关注公共租赁住房

制度的制定、实施、资金和组织模式。此外，各国的公共住房项目都在实施中出现过这样或

那样的问题，而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政策走向，这种转型反映了发达国家

对其过去政策的教训总结与思考，但已有文献中对此涉及不多。因此，本文综合分析美国、

英国及中国香港地区的公共租赁住房政策，对比其基本模式，重点分析政策转型的原因与方

向，从而为我们更好地审视我国廉租住房政策的实施特点及改善方向有所借鉴。 

 

2 公共租赁住房政策的基本模式 

公共租赁住房作为一项可支付住房（Affordable Housing）政策手段，始于上世纪三十年

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1937 年美国《国家住房法案》确立了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基本模

式，即：地方政府的公共住房管理机构负责建设和管理公共住房项目，联邦政府负责公共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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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建设的资金成本，而地方住房管理机构与租户共同负责运营和维护成本（施瓦茨，2008）。

本节将以美国、英国和香港为例，从政策目标、资金保障、建设管理体系、分配模式等角度

对公共租赁住房政策的基本模式进行总结（表 1）。 

 

                   表 1 美国、英国与香港公共住房对比 

 美国 英国 香港 

总体特点  

 

由地方住房管理机构负责建

设和管理，联邦政府支付资金

成本和补贴部分运营成本、地

方政府收取租金支付运营和

维护成本的租赁住房  

中央财政补贴资助、由地方住

房管理机构规划、投资和管

理，并以政府控制的租金水平

出租给目标家庭的租赁住房  

香港政府通过直接注资或

提供土地的方式资助，使租

金维持在较低水平，香港房

屋委员会是决策机构，负责

建造 

发展历史  

 

1960 年代以前唯一的联邦低

收入住房项目；1980 年以后

逐渐停滞 

―二战后‖租赁住房的主要来

源；1980 年以后逐渐被社会住

房取代  

始于二战后的公共住房计

划，1980 年以后政策调整，

保障合理分配 

中央政府  提供资金成本、运营补贴  地方政府向中央申请公共住

房基金 

提供土地、资金 

资金来源  

 

地方住房部门发行地方免税

债券支付建设成本，债券本息

由联邦政府支付 

中央财政补贴（中央公共住房

基金） 

 

香港政府直接注资；或主要

通过政府免费拨地和提供

贷款等形式 

地方政府  

 

负责设计、建造和管理；负责

建成后的运营成本（租金支

付）  

负责规划、投资和管理公共租

赁住房（实际建造由建筑商完

成）  

负责建造、管理和分配、资

格审查 

目标群体与

分配机制  

早期强调面向极低收入家庭；

后期强调收入多样性  

打分制（居住工作地点、经济

状况、良好的租房记录、申请

等候时间） 

轮候制、严格的资格审查 

对违反规定的租户的申请

资格做出限制，按需求分配 

1980s 以后

的转型  

HOPE VI 计划对公共租赁住

房项目的改造与重建； 

由直接干预向通过税收、金融

等进行间接干预转变 

私有化：―购买权‖计划  

社会化：政府向住房协会让渡

产权和管理权，公共住房转型

为社会住房  

全面资格审查制度； 

鼓励富裕租户腾出； 

私有化，鼓励流转。 

（作者根据相关文献和各国政策文本归纳整理） 

 

2.1 政策目标与定位 

对比各国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重要性和实施机制，可以发现，公共租赁住房的大规模供

应与“二战”后福利国家理论的流行不无关系。相比较而言，美国的公共租赁住房在整个住

房供应中的比例远远小于福利国家体系较为发达的欧洲国家（如瑞典）。美国的公共住房主

要是面向低收入家庭，特别向收入不高于当地收入中值的 50%的贫困家庭倾斜，被认为是

低收入家庭获得住房的―最后手段‖（housing of last resort）（Green and Malpazzi, 2003: 86-87）。



5 
 

而欧洲国家则将公共住房作为迅速增加住房供应的主要手段和社会福利体系的一部分。 

同时，回顾各国和地区的历史经验，可以发现，公共住房建设也被当成是各国政府在经

济危机时期促进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例如，美国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就是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作为罗斯福新政的一部分而正式推出的。联邦政府大规模建设公

共住房不只是希望满足国家对廉价出租房的需求，也是看到了其在创造就业和清除贫民窟方

面的潜力（Doan, 1997: 37-38）。英国政府尽管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停止了公共住房建设，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为尽快刺激经济增长同时解决部分地区的住房短缺问题，再次拨付

中央政府财政资金，用于资助地方政府进行社会住房建设。 

 

2.2 管理体系 

 公共租赁住房的管理基本遵循各级政府的责任分摊原则，即：中央政府制定公共住房建

设和分配的指导原则、制定建设标准，承担主要的财政成本；省或州政府的住房管理机构负

责统筹本区域的财政投入、建设计划和政策实施过程监管等职责；地方住房主管机构负责具

体项目实施、建设监管和项目运营管理等，接受上级政府的监督。政府可以不直接参与住房

建设，而是交由私营建筑商来进行，但是政府需要对公共住房建设质量等进行监管。公共住

房项目的日常运营管理可以由地方住房主管部门直接负责，作为公共住房的产权所有者和房

东，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出租公共住房；也可以委托专门的租赁机构或者公司来负责，而地方

主管部门负责租户资格审批、住房分配等。 

具体制度设计上则随地区和历史时期各有不同。例如，联邦住房署（FHA）是美国最早

的联邦住房主管部门，负责公共住房政策的制定并兼管其实施，1974 年则转由新成立的美

国联邦住房与城市发展署（HUD）负责；地方公共住房管理局（PHAs）则是地方公共住房

事务的主管机构负责和监督（施瓦茨，2008）。英国的公共住房政策则遵循了中央政府通过

财政补贴手段引导地方政府进行住房建设的基本制度框架（Best, 1996）。具体包括：中央政

府为公共住房建设提供补贴，地方政府（District  Council）负责规划、投资和管理公共租

赁住房，主要负责部门是在地方政府下属的地方住房管理局（LHAs），因此公共住房也被称

为地方政府住房（local authority housing 或 council housing）；公共住房的实际建设主要由私

营的建筑公司完成，地方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工程建设。 

 

2.3 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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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资金保障的基本模式是，中央政府提供初期建设资金，有些国家（如

加拿大）省级或地方政府分摊一定比例的建设资金投入。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

向地方的公共住房建设项目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如：加拿大为 50 年的定息贷款）；或者可

以由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的形式获得住房建设资金，而由中央政府每年通过财政偿还债券

本息（如美国）；也可以由中央政府设立专项基金，由地方政府申请中央转移支付进行公共

住房建设（如英国的中央公共住房基金）。其中，美国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基本融资模式是：

联邦政府负担住房建设的资本投入，而地方政府通过收取租户的租金来支付运营成本

（Wallace, 1995）。建设资金早期由地方发行长期免税债券来筹集，联邦政府对债券进行担

保并偿付本息；近年来联邦政府资助存量公共住房的修缮更新，主要通过一般性国债筹资基

金并向地方政府直接提供补助基金。香港政府于 1954 年开始推行公共房屋计划，为中低收

入居民提供适当的房屋（王坤等，2006）。初期主要是由政府向下属的屋宇建设委员会直接

注资或提供土地，来资助公屋的发展。1973 年则主要以政府免费拨地及贷款的形式提供资

助。 

 

2.4 目标对象与分配机制 

美国的公共租赁住房主要面向通过资格审批的低收入家庭，主要考虑以下指标：1）家

庭年收入、2）是否是家庭户、老年人或者残障人士；3）是否具有美国公民或合法移民身份；

3）是否具有良好的租房记录（HUD网站）。低收入家庭的标准是不高于所在县或都市区的

家庭收入中值的80%，但公共住房优先供应给收入不高于当地收入中值的50%的极低收入家

庭。公共住房的分配通过家庭书面申请、地方公共住房管理局审批，地方政府有权设置当地

公共住房的优先分配原则。英国公共住房的供应对象与美国不同，并非只是面向低收入阶层

不同，而是覆盖范围更为广泛，以解决当时普遍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考虑到公共住房资源

的稀缺性，采取打分制（Point System），依据―合理偏好‖（reasonable preference）原则优先

分配给最需要的人群，如无家可归者、住房质量差或过度拥挤的家庭等。但各地方政府在实

际操作中通常考虑申请者的居住区域、经济状况、是否具有良好租房记录以及轮候时间等指

标（Best, 1996；英国政府网站1）。香港的租赁公屋分配则采取轮候制，由房委会下属的执

行机关——房屋署负责接受申请、排定次序并办理轮候手续（香港房委会网站）。为确保只

                                                             
1英国政府网站（Directgov）, ―Housing Allocation – Point System‖ , 

http://www.direct.gov.uk/en/HomeAndCommunity/SocialHousingAndCareHomes/ApplyingForACouncilHome/D

G_10029763.  

http://www.direct.gov.uk/en/HomeAndCommunity/SocialHousingAndCareHomes/ApplyingForACouncilHome/DG_10029763
http://www.direct.gov.uk/en/HomeAndCommunity/SocialHousingAndCareHomes/ApplyingForACouncilHome/DG_10029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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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真正需要的家庭获得租住公屋，政府实施全面的收入和资格审查。申请资格要求包括：

居民年龄及身份（居留权、在港居住年限）、家庭结构、家庭收入与财产要求、以及是否已

享受政府其他住房资助项目等。 

 

3. 公共租赁住房政策的经验教训及转型 

公共租赁住房在―二战‖后的住房严重短缺时期对解决低收入住房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许多问题，特别是在政策实施中出现的项目维护与运营资金不足、建

筑质量标准过低与项目选址不当等政策设计和项目规划问题等，贫困集中和高犯罪率等社会

问题（施瓦茨，2008）。以美国为例，公共住房项目饱受诟病，认为这一政策加剧了城市居

住隔离和贫困集中问题的重要原因。其原因之一可能包括选址决策机制使得公共住房项目由

于富裕的郊区白人社区的抵制而被迫放在高贫困率的市中心区。此外，对公共住房项目严格

的资金限制影响了建设外观设计、建设质量和基本设施配套水平，实际上增加了建筑建成后

的维护和修缮费用。另外，为保证公共租赁住房向低收入群体供应，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设置

了退出机制。如果租户收入提高并超过了政府规定的收入水平、或者其积分高于上限，将被

要求迁出并将空出的单元转租给其他符合资格的家庭。然而，正是由于这种退出机制，也导

致了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公共住房项目的贫困集中化、运营成本上升等负面现象。 

另一方面，1970 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理论在西方国家受到质疑，新自由主义理念逐渐

主导公共政策制定，主要欧美国家先后开始反思其可支付住房政策。一方面，既有的公共租

赁住房项目也出现重大转型，特别是出现了公共租赁住房的私有化和社会化趋势；另一方面，

政府直接投资兴建公共租赁住房这一模式在欧美国家受到排斥，可支付租赁住房政策逐渐从

政府直接干预转向提供补贴刺激营利或非营利部门的可支付住房供应模式。本节着重对比美

国、英国和香港在公共租赁住房项目上的政策转型。 

 

3.1 美国联邦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调整 

美国从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对联邦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进行调整。首先，政府新

建公共住房基本停滞，而政府间接补贴资助下的私营开发建设成为可支付住房的主要来源

（Green and Malpezzi, 2003: 86-87）。对存量公共住房，则在对其进行维护和更新的同时，在

促进公共住房居民收入多元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公共住房工程的大规模改造源于

1993 年国会批准的希望六号（HOPE VI）计划，其目的是对衰败的、高层高密度的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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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化的公共住房社区进行改造和再开发，而由小规模的低密度和收入融合的居住社区所代

替（施瓦茨，2008）。该计划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促进公共住房的私有化，但由于居民支付能

力的原因，真正被售出的公共住房很少。另一方面，这一计划因为倾向于低密度住宅开发，

住房供应量实际减少，降低了面向贫困阶层的租赁住房供应。 

 

3.2 英国地方政府住房的产权转移 

1980 年撒切尔政府开始大规划调整公共住房政策，1988 年的《住房法》则进一步推动

了英国可支付住房政策向社会住房模式的转型，并对公共住房进行私有化和社会化改革。其

中购买权（Right-to-buy）政策允许在公共住房居住三年以上（后调整为两年）的租户以明

显的折扣价购买自己已经租住两年以上的住房（Holmans, 2005: 12）。另一重要转型则是公

共住房的产权和管理向住房协会（Housing Association）转移，即地方政府基于减少财政压

力等原因，通过―自愿大规模产权转移‖，主动将自己拥有的公共住房转移给地方住房协会，

实现公共住房管理的社会化。1980 年以后住房协会被视为拥有和管理公共住房的主要机构

（Holmans, 2005: 16）。 

应当说，购买权政策让许多家庭获得了以极优越条件从租房者变为住房产权所有者的机

会，实现了政府提高住房自有率和增加居民资产性财富的政策目标（Malpass，2008）。并且，

公共住房社区产权结构向混合型转变，有助于这些社区保留原有的社会网络关系和混合式的

社区社会结构。但是，―购买权‖计划的实施也导致了一些问题。首先，出售的住房单元往往

处在区位更好、更受欢迎的社区，能够购买的家庭经济条件相对更好。这使得无法购买所租

住单元的贫困家庭更明显的集中在某些城市社区（Lund, 2006）。此外，购买权政策虽然推

动了住房自有，但加剧了一些家庭的经济负担，宏观经济波动使得一些家庭在购买了住房之

后面临着欠款、住房被收回以及无家可归的问题（Malpass, 2008）。再次，购买权政策导致

公共住房的供应量急剧下降，并且由于大量质量较好、处在较好区位的公共住房出售，这使

得依赖公共住房的贫困家庭的居住选择机会受到更大的限制（Holmans, 2005）。 

 

3.3 香港公屋的政策调整 

1987 年以后，香港的公共租赁住房政策随整体住房政策而发生调整，以规范和保证公

共住房资源的有效合理分配，主要包括保证公共资源合理分配的资格审查、退出机制和租金

补贴机制等方面的改革，以及为鼓励公共租赁住房私有化的有关计划。其中，公共住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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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HSP） 于 1987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开始采用需求方补贴的政策对有需要的家庭进

行租金援助，同时要求租住公屋十年及以上的住户每两年申报家庭收入，以决定能否继续享

受住房补贴，从而减少对收入较高住户的资助额度（Lau, 2006）。维护公屋资源合理分配政

策（SRA） 于 1996 年 4 月通过，其目的是通过严格的家庭收入和资产审核来限制补贴范围，

并采取激励机制和强制性要求并用的方式促使富裕家庭搬出公屋，从而将稀缺的公共租赁住

房资源释放出来。租者置其屋计划（TPS）于 1997 年推出，是与英国―购买权‖计划类似的

租赁公屋的私有化政策，通过分期实施的办法，计划在十年内至少为 25 万个租户家庭提供

以折扣价购买现居公屋单位的机会。 

 

4. 国际公共租赁住房转型经验对我国廉租房制度的借鉴意义 

从公共住房的建设、分配和管理模式上，本章回顾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案例中有诸多经

验教训，可以为我国的廉租住房政策所借鉴。 

 

4.1 合理运用公私合作机制，保证公共住房建设和管理效率 

在上世纪 80 年代普遍出现的公共住房私有化或者社会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后期的公共

租赁住房的供应和管理主体不仅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私营机构（包括营利与非营利机构）

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公共住房项目发生产权转移，由非营利性或者低营利性的社会

住房机构来进行管理和运营，如美国由私营开发商或租赁机构进行管理，而欧洲主要依靠社

会部门，如英国的住房协会。目前我国廉租住房的来源主要为已有公房和政府、单位出资兴

建或购买的用于廉租的住房。政府和单位出资兴建廉租房对资金投入的要求过大，政府财政

负担过重；从规划到建设实施到监管又要政府投入巨大的经历，承担极重的责任。因此，不

妨借鉴国际上公共租赁住房转型的经验，发挥非营利性机构在廉租住房的建设和管理主体的

作用，可以有效吸引社会资金，减小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管理效率。 

 

4.2 公共住房的运营成本与租金设置 

 公共住房的运营成本一般由租户缴纳的租金和政府某种形式的财政补贴来支付。尽管早

期的公共住房政策设计希望将租金设置上公共住房运营成本的水平上，但从长期的实施存在

问题。首先，收入极低的贫困家庭通常享受公共住房分配的优先权，但是他们又可能无法支

付公共住房运营成本水平上的租金。其次，随着公共住房的老化，其日常维护和修缮成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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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提高。如果不提高租金，那么公共住房会因为日常维护得不到保证而日渐衰败，影响公

共住房供给质量，而如果提高租金，会使得更多的租户无法承受。应当说，这也是欧美等国

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普遍出现的问题。目前更广泛被采用的可支付住房租金设置机制则考

虑到不同收入水平的租户的支付能力差异，由租户支付其家庭月收入的 30%，通过政府补

贴来支付运营成本与租户支付能力之间的差额。但这一机制对租户的收入审查机制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4.3 如何保证租户准入退出机制与防止贫困集中之间的平衡 

 廉租住房是对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制度，具有公益性、补贴性、社会保障性等

特点，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准入制度。从国际经验看，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为保证公共住房

的政策目标，实施资格审查，以确保公共住房向低收入家庭供应。申请资格应当综合考虑家

庭收入、居住年限、家庭规模等因素，同时考虑申请先后顺序采取轮候制，也可以采取打分

制来确保公共住房资源向最需要的家庭倾斜。 

但另一方面，公共租赁住房的分配上，一个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退出机制和防止贫困集

中之间寻求平衡。如果规定当租户收入超过公共住房允许的最高收入时必须立刻搬出，则在

中等收入家庭逐渐退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同时，贫困家庭在公共住房社区过度集中，而导

致出现各种社会问题。要避免这种贫困集中的现象在我国廉租住房社区出现，就需要设置更

加灵活的退出机制：对于收入不断提高的租户，不一定需要立刻搬出公共住房，而是根据其

支付能力设定租户实际支付租金（如收入的 30%）；收入越高，支付的租金越高，收入水平

能够支付市场租金的租户也要为所租住的公共住房支付市场租金。这也是我国香港地区以及

欧美等国家近年来普遍采用的方式，能够有效地促进社区的收入阶层多样化，同时一定程度

上缓解公共住房的维护资金不足等问题。 

 

4.4 合理选址与规划，防止居住隔离与贫困集中 

公共租赁住房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促进社会稳定，保障低收入者“住有所居”具有重要

的社会意义。因此，我国的廉租房建设一定要吸取美英等国家公共住房社区形成隔离的贫民

窟的教训，通过合理选址与规划，防止贫困集聚与居住隔离，形成不利于社会融合的公共住

房 ―贫困陷阱‖现象。例如，可借鉴包容性区划（inclusionary zoning）等政策手段，将低收

入住房建设并入商品房社区中，形成混合社区，以增加低收入者的社会活动与就业机会，促

进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社会融合。此外应注重可供低收入者使用的社区配套服务设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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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子女教育、社区医疗等居民需要的服务。 

 

5. 结论 

总的来说，1980 年代以来国际上公共住房政策目标的基本趋势是从注重住房数量到注

重质量，鼓励社会融合与社区协调发展，鼓励住房私有化，给予居民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在

管理体制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利和责任被重新划分，地方政府开始承担越来越大

的财政投入职责，私营机构的作用在增强。在补贴手段上，从政府直接干预的单一手段转变

为补贴、税收、金融等多手段并举。此外，对低收入租赁住房的补贴方式上，由对住房供应

者的供给方补贴转向对租户的需求方补贴已成为国际上的总体趋势。 

尽管如此，公共租赁住房是最广为人知的低收入住房资助项目，并具有其它类型的低收

入住房资助项目不具备的优点。尽管可支付住房政策在近三十年出现新的走向和新的政策手

段，但无论如何，公共住房仍然是政府在短期内增加可支付住房供应的有效手段，并且公共

住房的产权是政府所有，因此不会出现私营可支付住房供应的不稳定现象。从上述国际经验

回顾看，公共租赁住房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保证长期的运营和修缮资金，如何维持高效

率高质量的日常管理，如何保持公共住房与周边社区的融合和收入多样性等。基于上述国际

经验和教训的讨论，作者建议，我国的廉租住房政策应当注重发挥非营利性机构在廉租住房

管理中的作用，设计与租户支付能力匹配的租金机制，严格资格审查和准入制度，同时通过

设置灵活的退出机制和合理的选址与规划，防止贫困集中和居住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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